
致读者

市 井 法 案

B!!!"#!年 $月 !%日

星期日

!"#$%&'&'(('&)*)*+#)*,

-.小时读者热线：/0--11

责任编辑：徐婉青

视觉设计：叶 聆星期天夜光杯·东方大律师

! ! ! !“东方大律师”广播收听指南：周一至周六
!"#$$%!&#$$，'(&)*+,(-).)。欢迎预约节目咨
询：上海观众拨打 !"-/!&"/按 0号键预约留言
（不收声讯费），外地观众拨打 $*!%00"0&0$$

预约留言。读者还可登录“东方大律师”网站
（111.23456751843.9:;.9<）进行在线法律咨询。
“东方大律师”将联合上海欧瑞腾律师事

务所举办 0月义务法律咨询活动。时间：0月
0!日 )#0$%!=#$$。地址：虹口区花园路 !"号
嘉和国际大厦 0楼。现场有优秀律师为市民解
答各类法律问题。

! !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
外国人出现在了我们身边，由此也带来
了一个全新的法律问题，那就是如何打
击其中一小部分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实
施的犯罪行为。*$$=年 /月，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美籍人士顾然地
销售巨量盗版 >?> 一案依法作出判
决，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说起这个使用“顾然地”作为中文
名字的美国人，当时在上海也算小有
名气。此前他曾专门从美国订购过一
个巨型家庭冲浪浴缸，打算在露台上
修建小型游泳池，但小区物业及其他
居民担心此举危害楼板强度，反对他
安装这个浴缸，结果顾然地专门为此
起诉物业公司。这起最后以顾然地败
诉而告终的案件，曾引起不少上海市
民的密切关注。对顾然地来说，和物业
公司打官司只是一段插曲，他更看重的
是，如何在上海找到赚钱的机会。结果
他把脑子动到了贩卖盗版 >?>上面，
而且跟上海街头那些小打小闹的贩卖
者相比，顾然地的野心要大得多。
考虑到一张正版 >?>在欧美等国的售价

高达一二十美元，顾然地选择在上海本地以 =

元一张的价格大量购入盗版 >?>，然后专门
在俄罗斯服务器上开设了一个名为“0美元
>?>”的网站，根据网站上获取的订单，他按照
每张三到四美元左右的价格，将盗版 >?>先
后出售到美国、英国、法国等二十多个国家。

*$$/年 /月，美方向中国公安部提供了顾
然地从事上述犯罪行为的信息。对此，公安部高
度重视，决定与美国驻华大使馆美国移民海关
执法处共同侦查此案，并责成上海市公安局经
济犯罪侦查总队具体侦办。经过几个月的周密
调查和精心布置之后，各方在 &月 !日至 *日
清晨组织开展代号为“春天行动”的缉捕、搜查
工作。除将顾然地带回经侦总队外，还在他的
住处发现大量记载贩卖盗版 >?>信息的资料。
接下来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查明顾然

地等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销售盗版 >?>

的数量达到 !0.0万余张，销售金额折合人民
币 00$万余元，违法所得人民币 )&万余元。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据此以销售侵权复制
品罪，判处顾然地有期徒刑 *年 "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 =$万元，驱逐出境。
本次事件，反映出中国司法部门对于知识

产权的保护意识，证明无论谁在中国境内从事
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另
外在案件破获过程中，中美两国刑事执法部门
相互进行配合，这也成为中国公安机关与美国
移民海关执法部门开展实质性跨国执法的首
次合作。 !本栏目由上海市法治研究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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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驾”的代价 ! 安平
!南方谈话"与上海法治进程

! ! ! !“嗞———”手机震动提醒我来了一条新
短信。“孙律师，我搬新家啦！欢迎有空来看
看！老赵。”老赵？我不禁一愣。于是回忆慢
慢涌上心头。
去年夏天，老赵焦急万分地来到事务所

找我，要我为他维护权益。
“孙律师，情况是这样的。之前我打算买

房，后来通过房产中介介绍看中了一套房
子，当时和上家钱某就谈定房子总价 *$$

万，并在中介那里和钱某签了一份房屋买卖
意向书，我还支付给钱某 =万元的定金。因
为那时钱某的房产证还没办下来，所以我和
他约定等他取得产权证之后，凭中介的通知
再签订买卖合同。到了 /月中旬的时候，中
介得知钱某已经取得产权证了，就几次打电
话去通知他来签约，但是他以各种理由拖

延。最后中介就书面通知钱某说，/月 0$日
之前一定要签约，可是他借口自己儿子要上
学，这个房子自己一家要住，不卖了。这我就
不同意了，说好要卖给我的，定金我都付了，
怎么现在又不卖了？我和中介一直找钱某，
他就是不卖。我很无奈，孙律师，我该怎么办
才好？”
我看得出老赵很着急，于是跟老赵分析

道：“现在钱某不肯交房，已经导致了根本违
约，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收受定金的一方应
当双倍返还定金。我们向法院起诉他要求返
还双倍定金比较好。”听了我的分析后，老赵
心里踏实了。
然而本案开庭后，钱某却突然当庭提出

自己愿意签订合同卖房，不能算违约。
我低声跟老赵商量了一下，问他要房还

是要定金。我认为对这种违反诚信义务的行
为绝不能原谅，老赵也是一样意思。我快速
理了一下思路，向法官陈述道：“当时双方签
订购房意向书是以签订房屋买卖合同为目
的的，我方也是为了签合同而支付的定金，
即以所交付的定金作为双方最终签订合同
的担保。约定签合同的日期是钱某取得产权
证之后依中介通知为准。然而，中介在得知
钱某取得产权证后多次催告其签合同，但钱
某一直拖延、拒绝签约，而且中介的书面催
告也能够作为钱某未按约定签合同的证明。
所以钱某违约行为已经形成，我方完全有权
主张双倍返还定金。虽然现在钱某表示愿意
签约，无论基于什么原因都不能改变其已经
形成的未按约定签约的违约事实，他主观意
愿的变更不能影响到我方所享有的权利。”

经过审理，法院最终采纳了我们的意
见，判决钱某双倍返还定金。
现在，老赵又找到一处满意的房子，我

也为他感到高兴。

违不违约，谁说了算？
! 孙洪林

人体器官“有偿移植”之辩 ! 鲍培伦专 家 论 道

生活多棱镜

! ! ! ! *$!!年底，从 @A?出来的金明找不到
自己的车，便报了警，没想到警方没找到车，
却以交通肇事为由将他“请”进了公安局。
原来事发当晚，金明与朋友酒足饭饱后，

众人提议去 @A?，金明便将自己价值 0$$万
元的豪车钥匙交由饭店门口等候的代驾。当
天凌晨，金明等人醉意惺忪地从 @A?出来
召唤代驾，但迟迟不见人影，便发生了文章
开头那一幕。

金明大呼冤枉，警方向他出示了录像：
当晚，轿车开到 @A?门口下客之后，代驾司
机随即就近停车，停车过程中却连撞两人，
司机驾车逃逸，两受害人一死一伤。面对此
景，金明真是“欲哭无泪”，近 0$$万元的豪
车何处找寻？一死一伤 !$$余万元的高额赔
偿将如何承担？金明找到了保险公司，答复
却是拒赔：因为金明虽为该车投保了几乎所
有保险，包括第三者强制责任险、机动车辆

损失险、机动车全车盗抢损失险、第三者责
任险，但“车辆损失险”、“全车盗抢险”不予
承保保险车辆被骗或被侵占所致的损失，而
驾驶员肇事逃逸则属“第三者责任险”免责
范围。保险公司是否有理？

#律师观点$

上海市中天阳律师事务所主任 王罗杰律师
金明为自己的豪车投了各项保险#仍无

法得到保险赔偿#原因就在于$

金明为豪车购买的%机动车辆损失险&主

要承保车辆遭遇意外事故导致损失的风险#

比如碰撞'火灾等#但对车辆被盗'被抢'被骗'

被侵占不予承保(%机动车全车盗抢损失险&尽

管承保车辆遭遇盗窃'抢劫的风险#但对车辆

被骗'被侵占不予承保) 金明将车钥匙主动交

予代驾#司机交通肇事后逃逸并拒还车辆#在

性质上不属于盗窃和抢劫# 只能算作诈骗或

者侵占* %第三者强制险&作为强制保险#承保

被保险人允许的合法驾驶人使用车辆过程中

造成的第三者损失#限额仅 !"#"万元#一般由

受害第三者直接提出* 但即使保险公司向第

三者赔付后#若代驾司机无证或醉酒驾车#保

险公司仍有可能向金明追偿* %第三者责任

险&更强调保险条款对于双方的约束力#驾驶

员肇事后弃车逃逸或驾车逃离事故现场#系

保险条款免责范围# 因为驾驶员的现场缺位

致驾驶员是谁+有无驾驶证'是否饮酒或吸毒

等一系列决定驾驶资格' 能力以及生理状态

的事实均无法查明# 故保险公司在设计条款

时一律会将该情形剔除在保险责任之外* 如

此#车主金明将承担一死一伤的巨额赔偿*

但是# 金明的损失并非只能独自承担#

他还可以向代驾司机或有证据证明雇佣该

司机的饭店索赔#但需收集相关证据#且对

方是否有赔付能力也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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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市律师辩论大赛决赛近日谢幕，作
为本届大赛点评嘉宾，第一场决赛的辩题让
我印象特别深刻，正方为“立法应当禁止人
体器官的有偿移植”，反方为“立法应当保护
人体器官的有偿移植”。双方的精彩论述，引
起了人们对人体器官移植问题的深入思考。
这一辩题的关键词是“禁止”与“保护”，

两者截然对立、互不相容。现行法律法规对
此有明确规定，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
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
原则。”人体器官的移植，被摘取器官的一方
称为“供体”，植入器官的一方称为“受体”；
供体已死亡的称为“遗体”，活着的称为“活
体”。对活体器官的移植另有严格限制，即
“接受人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
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有证据证
明与活体器官捐献人存在因帮扶等形成亲
情关系的人员。”立法还规定在人体器官移
植手术进行之前除需进行缜密的医学论证
外，还需经过伦理委员会的严格审查。

既然人体器官移植的无偿原则已成法

定，有偿移植即买卖或变相买卖人体器官均在
禁止之列，这一辩题岂不将反方逼至“死角”？
的确，反方的空间明显狭窄。鉴于人体器官移
植具有浓烈的伦理因素，即人体器官的提供除
救死扶伤及亲情关爱因素外，丝毫不容任何利
益交换的杂质，且这一深固的伦理价值观在可
以预见的将来不可能被颠覆或突破，因此，从
现行立法和伦理基础分析，“立法应当禁止人
体器官的有偿移植”的观点是能够成立的。

然而，反方在辩论中不但没有“束手待
擒”，而且愈战愈勇。其主要着眼点没有局限
于“立法禁止”的现实性，而是阐述“立法保
护”的合理性。在不否认立法现状的前提下，
呼吁推进立法，突破无偿性；在反对器官买
卖的基础上，强调合理补偿，将之作为“有
偿”的具体含义，并列举了诸如健康状况趋
弱需要疗理、工作能力下降需要补助等情
况。为什么说这种补偿虽属“有偿”，而又不
是买卖呢？反方认为可以建章立制，酌情决
定由财政拨款、社会基金和受益人根据经济
能力分担补偿费，这绝非是“一手交钱，一手

交货”的交易。
其实，人类的伦理价值观也非一成不

变。但是，人类伦理的形成和演变，需要有凝
聚共识、汇成主流的过程，才会有瓜熟蒂落、
水到渠成的结果。伦理如此，立法也如此。

!作者系上海市恒信律师事务所主任"


